瑶海区购买基本公共养老、青少年活动服务以及其他服务群众公益性服务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合肥市《关于印发合肥市政府购买社区基本公共养老、青少年活动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合民〔2017〕347号）、《关于印发<合肥市社会救助服务提升暨品牌创建在百街（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合民社〔2020〕5号）等相关文件精神，提升瑶海区基本公共养老服务、青少年活动服务及其他服务群众公益性服务等项目的服务质量，进一步整合优化各类社区服务资源，提高社区各类服务设施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设施服务功能持续发挥，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一、服务对象
瑶海区范围内老年人、青少年以及其他接受公益性服务的居民。
二、实施主体
各街镇、开发区
三、承接主体
具备相应资质，提供社区养老、青少年活动服务以及其他公益性项目服务或管理的各类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
四、购买内容
以提高社区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社区养老、青少年活动、其他服务群众公益性服务项目的专业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社会服务监督效能，具体包括：
（一）社区公共养老服务
负责社区老人基本信息采录与更新，调查老人养老服务需求，建立服务档案，及时掌握社区孤寡、独居、困难、高龄及空巢老人生活状况动态信息；协助做好社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宣传、服务监督、问卷调查、跟踪回访、满意度测评、投诉处理、服务对象信息管理等。
（二）社区青少年服务
负责辖区困境青少年儿童及其家庭基本信息采录与更新，建立服务档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精准评估、精细设计、分类实施青少年服务，打造服务品牌，构建服务体系。包括但不限于课业辅导、兴趣培养、“五小”活动（小发明、小创造、小设计、小论文、小建议）、绘本阅读、经典诵读、素质课程、亲子教育、社区影院、书报阅读（读书会）、文体康乐、青少年辅助教育、兴趣培养及其他培训、咨询、教育等。
（三）社会救助服务
按照“政府+社会+社工+社会资源”的社会救助新思路，在上一年度工作基础上，针对城镇困难人群，持续开展温馨家访、温情相伴、暖意行动、携手同行 “四大”行动，重点发挥居民互助力量、辖区单位资源，建立社会救助支持网络，创建一批“温馨救助、情暖瑶海”社会救助品牌项目。
（四）困难老职工家访服务
通过定期走访、适时回访、子女监管、互助监管和志愿服务等方式为本区域范围内老工业企业退休困难老职工提供人文关怀。
（五）小区居民活动中心和居家养老服务站运营
以各类服务项目为抓手，协助社区做好小区居民活动中心和居家养老服务站的日常运营。链接优势资源服务辖区居民，挖掘社区居民骨干参与站点管理，形成引入专业人员服务特定群体、社区居民骨干带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服务格局。
（六）其他公益性社会服务
1.孵化社区治理组织。通过骨干居民走访、专题培训、团队建设、外出参访、激励表彰等多种方式，培育自助、互助、志愿服务和参与社区治理类社区社会组织。探索开展楼栋“两长多员”队伍培育，发动楼栋居民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2.协助社区创新开展微公益创投活动。每个街镇开发区至少组织开展一届微公益创投活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社居委下设委员会、“两长多员”团队以项目化方式参与社区治理，重点支持养老服务类、儿童青少年服务类、社会救助类、社区协商类、楼栋自治类等项目。
3.创新开展的其他公益性社会服务。
五、购买方式
区民政局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将项目划分为三个包，创建特色服务项目与品牌，并按符合政府购买服务规定的方式组织招标。
第一包：龙岗开发区、铜陵路街道、红光街道、城东街道，共22个社区；
第二包：胜利路街道、明光路街道、方庙街道、长淮街道、嘉山路街道，共22个社区。
第三包：和平路街道、三里街街道、七里站街街道、大兴镇，共22个社区。
六、人员配备要求
（一）建立区级社会服务工作指导中心
每一包安排项目主管1名，区基层治理学院安排项目督导1名，共计4人，在区民政局社会服务工作指导中心工作，统筹全区购买基本公共养老、青少年活动服务及其他服务群众公益性服务。
（二）建立各街镇开发区社会服务工作站
每个街镇开发区设置1个社会服务工作站，提供必要的办公场地、服务场地和设施设备，集中办公。社会服务工作站按照“岗位+项目”方式运营，原则上每个站按1.5个社区配置1名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与服务项目无关的工作。
七、责任分工
1.区民政局。负责全区基本公共养老、青少年活动服务及其他服务群众公益性服务的组织、采购及实施，与承接服务方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协议，加强资金监管和服务监管，提高服务质量，提升资金使用绩效。
2.街镇开发区。负责辖区内基本公共养老、青少年活动服务及其他服务群众公益性服务的具体实施。根据职责分工明确具体部门负责社会服务工作站日常管理，确保各项服务规范化、品牌化。
3.承接服务方。承接街镇开发区社会服务工作站的运营管理，委派专业社工负责项目的设计与实施，按照服务协议组织开展专业服务，依法依规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定期向区民政局报告项目实施情况，并接受民政、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4.区基层治理学院。负责协助区民政局进行制度设计、机制建立等工作；协助承接服务方开展项目设计、过程督导、成效引导等技术支持工作；围绕各街镇开发区的项目设计、开发课程，组织开展实用性强的系统培训，培育人才队伍。
5.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开展项目评估，梳理项目成效，为下一步工作提供可行的意见建议。
八、资金来源
购买基本公共养老、青少年活动服务及其他服务群众公益性服务经费从民政局年初预算安排。
九、验收考核
区民政局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根据本辖区的实际购买内容和预期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及检查方案并根据方案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独立评估。在检查评估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对活动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把服务对象满意度作为重要指导予以考虑，针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组织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按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予以处罚。
十、本办法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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